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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促參案件預審機制之建立」 

專案報告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1月 9日（星期二）上午 8時 30分 

地點：本府 1202會議室 

主席：鄭市長文燦（王副市長明德代理）      記錄：謝佳珍 

出席：詳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單位說明： 

一、 為避免爾後不適宜之促參案浪費行政時間、人力及經費，及

為協助本府各局處初步檢視公共建設是否適宜採促參方式

辦理，故王副市長於本府106年度第3次促參推動小組會議裁

示請研議促參案件啟案時過濾或預審機制之可行性。 

二、 研議執行機關於啟案作業時邀集本府相關機關及專家學者

召開會議進行預審。 

參、 本案恭請裁示事項： 

於預評估作業中增加預審機制 

 －執行機關於啟案作業時邀集本府相關機關及專家學者召開

會議進行預審 

主席裁示： 

一、 請本府各機關於辦理促參案件啟案作業時，須先填具「公共

建設促參預評估檢核表」，檢視及評估引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初步可行性，倘有必要時，可小額委託專業顧問公司對案

件進行初步評析。 

二、 另請機關將前述預評估結果或初步評析結果提送本府財政

局，俾利其邀集本府相關機關及專家學者召開會議進行預

審。 

散會：上午 9時 50分 


